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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租赁办公楼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索菱股份”）正常经营

办公场所的需求，充分发挥多业态协同办公的集团化优势，公司与各事业部以及

其他部分子公司集中统一办公，由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航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航盛”）分别与上海盛泽智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泽智景”、

“出租方”）、上海汤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和物业”）分别签订《租

赁合同》、《物业服务协议》，向盛泽智景租赁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沪松公路2033号

建华科创·松江发展中心项目5幢1-4层，以供工业生产与科研办公使用。总租赁面

积4,728.69㎡，租赁期限自2024年8月1日起至2034年7月31日止，共10年，总租赁

金额约2,502.66万元、物业管理费332.43万元，租期内租赁保证金人民币62.57万

元，另外在租赁期间分摊出租方提供的装修服务相关费用及装修费用利息预计

1,627.08万元，后续根据结算金额据实调整。具体以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 

盛泽智景、汤和物业均为汤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和控股”）旗

下子公司，汤和控股持有公司15.16%的股权，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山乐兴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乐兴”）一致行动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盛泽智景、汤和物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一 

名称：上海盛泽智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MAC5NT5Y8A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方泗公路18号2幢1层 

法定代表人：王彦军 

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柜台、摊位出租；体育场地设施

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停车场服务；机械设备租赁；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运营；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财务咨询；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上海盛泽智景经审计总资产394.82万元、净资产-

531.19万元；2023年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72.19万元、净利润-531.19万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上海盛泽智景总资产798.23万元、净资产-837.80万元；

2024年上半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38.66万元、净利润-308.98万元（未经审计）。 

（2）关联方二 

名称：上海汤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MAC7094U0Q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方泗公路18号2幢1层 

法定代表人：赵佳林 



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业管理；住房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电气设备修理；消防技

术服务；农业园艺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游乐园服

务；装卸搬运；建筑物清洁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

设备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日用百

货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停车场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运营；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餐饮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上海汤和物业经审计总资产12.18万元、净资产-43.54

万元；2023年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8.38万元、净利润-43.54万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上海汤和物业总资产16.58万元、净资产-78.80万元；

2024年上半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7.66万元、净利润-35.25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盛泽智景、汤和物业均为汤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和控股”）旗

下控股子公司，汤和控股持有公司15.16%的股权，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山乐兴一致

行动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盛泽智景、汤和物

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通过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

网站等，未发现关联方有任何失信行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位置：上海市松江区沪松公路 2033 号建华科创·松江发展中心项



目 5 幢 1-4 层 

公司承租面积：4,728.69 平方米。 

四、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租赁合同》 

1、协议双方 

出租人：上海盛泽智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承租人：上海航盛实业有限公司 

2、租赁期限：10 年，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34 年 7 月 31 日止。 

3、租赁保证金：租期内承租房屋的租赁保证金为人民币 625,664.79 元，即

以首年日租金为标准，合计三个月租金计取的金额。 

4、租金 

整幢基础租金：1.45 元/㎡·天，此后整栋基础租金每两年在前一年的单位租

金基础上根据同区域同类市场涨跌双方协商调整一次。 

5、电费 

按承租房屋所在地区非居民用户电价表的工业用电市政电价标准收缴，具体

如下： 

计量电费：1）计量标准为：分时用量+6%损耗量；2）如部分租赁单元无法

进行电量分时计量，则按照第一制电费收取，收费标准如下：单一制电价：1.3 元

/（KW·h） 

6、水费给排水费（给水费+排水费）=实际用水量×6.76 元。 

7、停车位费 

（1）车位费 300 元/月；双方约定自承租期间，免除承租人 25 个停车位的

费用。 

8、费用调整 



租期内，如政府有关部门调整停车费、电价、水价，或者调整用电性质、用

水性质，出租人可对停车费、水费、电费收费标准做出相应调整，调整时间以政

府有关部门规定为准。 

9、费用支付 

承租人于合同签订后七个工作日内向出租人支付以下费用：租期内承租房屋

的租赁保证金人民币 625,664.79 元、2024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期

间的租金含税金额人民币 625,664.79 元。 

从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承租人于每期（三个月）费用到期 5 天前向出租人

支付下三个月的租金、场地使用费（公共区域使用费）。如果租期不满三个月，

则以日租金、日场地使用费（公共区域使用费）乘以实际租赁天数计算应付租金、

场地使用费（公共区域使用费）。 

承租人应于每月 25 日前向出租人（或出租人指定的物业服务公司）支付上

月电费、水费及其他费用。 

10、生效条款及争议的解决 

本租赁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若双方就本租赁合同（及其它相关合同协议）及其履行产生任何争议或权利

请求，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该等争议。若该等争议在一方向另一方发出

书面通知要求协商之日起三十日内无法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房屋所在

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11、《补充协议》 

出租人为承租人提供房屋装修服务，装修费用为人民币 13,668,499.43 元，

装修费用利息按照租赁期  10 年分段占用资金金额单利计算金额为人民币

2,602,279.64 元，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16,270,779.07 元，则每月分摊装修租金为人

民币 135,589.83 元。 



装修相关费用为预估金额，后续根据结算金额据实调整。剩余装修费用金额

应在提前退租的 10 天内支付至出租人指定账户。 

（二）《物业服务协议》 

1、合同双方 

甲方：上海汤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航盛实业有限公司 

2、本合同所涉及的建筑物的基本情况 

建筑物名称：建华科创·松江发展中心 

建筑物类型：厂房 

座落位置：上海市松江区沪松公路 2033 号建华科创·松江发展中心项目 5 幢

1-4 层 

建筑面积： 4,728.69 ㎡ 

房屋使用权取得方式：出租 

房屋用途：工业生产与科研办公使用 

3、物业服务事项、标准 

甲方提供的物业服务包括以下内容房屋共享部位的维护和管理、房屋共享设

施、设备及运行的维护和管理、园区规划红线内属物业管理范围的市政公用设施

的维修、养护和管理、环境卫生（包括共享通道，中庭，连廊，上人屋面，道路，

停车场等公共区域及装修垃圾）清洁卫生、垃圾的收集、清运、对进出车辆只进

行引导，有序通行、停放，可协助政府部门处理相关事宜、配合和协助当地公安

机关进行安全监控和巡视等安保工作，但不含人身,财产保管责任、园区文化娱乐

活动组织与协调工作、园区物业管理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编制工作、预防

火灾、治安等公共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并制定相应预案，做到时时预防、预警，

在事发时采取相应措施，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并协助采取相应措施；、对于公



共售卖设备，共享售卖设备，共享单车等进行许可和管理、甲方无偿提供以下服

务：快递，留言服务，失物招领等、法规和政策规定由物业管理单位管理的其它

事项。 

4、物业服务收费 

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承租房屋单位物业服务费为

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5 元。 

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单位物业服务费上调至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6 元。 

物业服务费用随园区统一标准进行调整。 

5、物业费计费起止时间 

租赁期限为 10 年，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34 年 7 月 31 日止。乙方应

于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交房之日起开始计算物业服务费，即 2024 年 8 月 1 日起

开始计算并支付物业服务费。 

6、物业服务费支付时间和方式 

物业服务费按照“先支付后使用”的原则进行支付。乙方在签订本合同后七个

工作日内应向甲方支付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交房之日起 3 个月的物业服务费， 

2024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期间的物业服务费人民币含税金额

70,930.35 元，后按照每 3 个月为一期的支付方式按期支付物业服务费，乙方应

在每三个月末月的 25 日前向甲方支付下一期（3 个月）的物业管理费。 

7、生效日期及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即生效。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乙方拖欠物业管理费、电费、给排水费及相关

费用除外），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无法解决或不同意协商的，任何

一方可向物业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败诉方需承担胜诉方因此而支付的诉



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费用。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保障公司正常办公需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双方的交易行为是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开合理地进行，以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

本次关联交易本着市场公平、有利于公司的原则执行，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

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六、当年上半年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4年上半年度，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关联方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为人民币 1,498.86万元(未经审计)。  

七、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已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对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审查意见：  

本次向关联方租赁房屋，目的是为了保障公司正常办公需求。同时公司本次

租赁房屋的价格是在参考周边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的，本次交易

为正常的商业交易，定价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合理的原则，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租赁系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所需，本次租赁参照市场价格确

定租金，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行为，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同

意通过该议案。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7日 

 


